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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研究院文件 

大航院〔2022〕7 号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规范研究院经费管理，提高经费使用效益，促

进研究院科研工作健康发展，保障研究院稳定运营，根据国

务院办公厅《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

见》（国办发〔2021〕32号）的文件要求，按照交通运输部、

大连市财政局、大连海事大学（以下简称“学校”）关于财

务管理的相关规定，结合研究院实际情况，特制订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经费开支范围为研究院日常运营活动中发生的

所有费用，主要包括课题经费、管理经费、数据采购费、差

旅费、会议培训费和国际合作交流费等。 

第三条 研究院建设资金来源为大连市人民政府财政拨

款的经费。 

第二章 组织管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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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研究院是研究院经费管理的责任主体，实行“统

一领导、分级管理、责任到人、专款专用”的经费管理体制，

和“任务制”的经费管理方法。 

第五条 研究院领导班子负责研究院研究任务与管理工

作的分配和经费预算审议、任务执行过程的监督管理。 

第六条 研究院综合管理部负责经费的财务管理和会计

核算，负责从财务角度对经费预算、决算及经费使用等事项

进行审核，负责监督和指导任务负责人在经费预算内按照国

家、研究院有关规定科学合理使用经费。 

第七条 各任务负责人是预算执行的责任主体，负责任务

预算执行并对其结果负责。主要职责包括：组织实施预算执

行工作，确保资金使用合规。对本任务预算执行工作进行报

告，对年内无法执行的预算按要求及时向研究院提出调整申

请。接受并配合有关部门对预算执行情况的检查和督导，及

时对预算执行中的问题进行整改。 

第三章 经费支出管理 

第八条 研究院经费开支范围及相关要求 

1、课题经费：指研究院从事专项课题任务研究的绩效和

聘用理事顾问单位专家参与专项课题研究的外协费。列支额

度由秘书处参照《研究院绩效管理办法》确定，在对课题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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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工作进行绩效考核基础上，结合研究人员实绩统筹安排，

分次发放绩效。课题结题验收前，最高发放比例不得超过课

题绩效支出总额的 50%。课题结题验收后，通过结题验收的

课题发放剩余的课题绩效支出。未通过结题验收的课题不予

发放后续绩效支出。 

2、管理经费：包括物业服务人员费、官网维护费和日常

办公费。 

（1）物业服务人员费：指研究院聘用保洁等服务人员的

劳务费。以协议方式临时聘用人员，根据协议约定形式发放

劳务费。 

（2）官网维护费：指建设及日常运营维护研究院官方网

站、公众号发生的服务费和劳务费。服务费包括技术开发费、

软件服务费等，开支按学校服务采购管理办法执行。劳务费

用于支付官方网站及公众号日常运营维护的人员劳务费用，

开支按照学校现行劳务费管理办法执行。 

（3）日常办公费：指研究院日常工作开展发生的水电费、

采暖费、邮电费、印刷费、出版费、维修（护）费、一般办

公费等，以及布设研究院工作环境所发生的采购费用。水电

费、采暖费开支按照办公所在地物业收取标准执行。邮电费

包括信函、实验材料等物品的邮寄费（含配送费、快递费）、

电话月租费等公用通讯费、网络通讯费等；印刷费包括资料

印刷费等；出版费包括专著出版费、论文版面费等；维修（护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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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包括办公场地维修费、仪器设备维修费、网络信息系统运

行与维护费等；一般办公费包括办公用品、日耗用品、图书

/报告/期刊资料、清洁用品等费用，以上开支参照学校现行

财务报销规定执行。布设研究院工作环境所发生的采购费用

包括购置办公家具、绿植、通用办公/通讯/监控/电器设备等

发生的费用，采购程序依据学校货物和服务采购管理办法及

执行。 

3、数据采购费：包含研究院因科研工作需要所发生的数

据购置费用，以及相关数据调查与采集过程中所产生的劳务

费。其中，数据购置费依据学校货物和服务采购管理办法执

行；劳务费按学校现行劳务费管理办法执行。 

4、差旅费：指在研究院工作开展过程中进行科学考察、

业务调研、参加会议、邀请专家等所发生的外埠差旅费、市

内交通费用等，差旅费开支按学校现行差旅费管理办法执行。 

5、会议培训费：指在组织开展各类论坛、研讨、讲座、

理事会单位协调办公而发生的主办或举办会议的费用，举办

大连市港航物流与供应链管理人才培训发生的费用，以及邀

请专家进行学术报告、讲座培训发生的专家咨询费。会议费、

培训费、专家咨询费开支按学校现行管理办法执行。 

6、国际合作交流：指在任务实施过程中支付给临时聘

请外国专家的费用，包括技术咨询费、报告讲座费、评审费

等。专家咨询费开支严格按照国家和学校有关标准执行，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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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题组成员、参与课题管理的相关工作人员不得领取专家咨

询费。 

第四章 经费审批报销流程 

第九条 经费开支事前审批程序。经费管理按照“一事一

批”的原则，先审批后办理。除常规、小额开支外，应先填

报研究院相关经费审批表，由课题/任务负责人、院分管领导

审批后办理。 

第十条 经费报销。经费报销人根据合法、有效的原始单

据，按规定填制合格的经费报销单据，按要求粘贴原始凭证，

由课题/任务负责人审核签字，院分管领导、院长审批后，交

由综合管理部稽核办理。 

第五章 监督检查和绩效考评 

第十一条 研究院加强对资金的监督和管理，确保专款

专用，不被挤占、截留和挪用，经费使用情况要公开透明，

适时适度予以公示，并接受财政、审计等有关部门的监督检

查。 

第十二条 研究院资金形成的各种形式的资产，均纳入

学校国有资产统一管理，合理使用，认真维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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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与研究院资金使用有关的所有人员，要自觉

遵守和维护国家财经纪律，同时接受上级主管部门和相关部

门的监督和检查。 

第十四条 研究院实行绩效考评制度，根据课题/任务执

行情况、预算执行情况、专项资金使用效益进行绩效考评。 

第六章 附则 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
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研究院负责解释和修订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大连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研究院   2022 年 3 月 30 日印发 

 


